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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屆董事會第五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不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誤導性

陳述或者重大遺漏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連帶

責任。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五十次會議於 2009 年 7

月 7 日在公司六樓會議室以視頻會議方式召開。本次會議應出席董事

9 人，實際出席董事 9 人。公司部分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列席了會議。

會議召開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會議由董事長王福

琴女士主持，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，形成了如下決議： 

一、審議通過了《關於轉讓成都成商汽車有限責任公司 100%股

權的議案》。 

為進一步優化公司資產結構，突出公司主營業務，經董事會審

議，同意公司將持有的成都成商汽車有限責任公司 100%股權全部轉

讓給成都國樺金屬制業有限公司，轉讓價格為人民幣 2300 萬元。成

都國樺金屬制業有限公司同時承擔成都成商汽車有限責任公司對本

公司及其關聯方的全部負債共計 3155.35 萬元。 

表決結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對 0 票，棄權 0 票。 

二、審議通過了《關於控股子公司向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申請

貳億元委託貸款的議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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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司與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茂業商廈＂）及中

國工商銀行深圳東門支行於 2008 年 8 月 7 日簽訂的《委託貸款借款

合同》將於 2009 年 8 月 6 日到期，根據公司經營發展需要，同意公

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綿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綿陽

公司＂）向茂業商廈申請，由茂業商廈委託中國工商銀行深圳東門支

行向綿陽公司提供總額度為貳億元人民幣的委託貸款，綿陽公司根據

實際需要在總額度內分次借款。貸款期限一年，貸款年利率為茂業商

廈支付給貸款銀行的貸款利率。 

表決結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對 0 票，棄權 0 票。茂業商廈為本公司

控股股東，上述委託貸款事項構成公司的關聯交易。關聯董事王福琴

女士、曹宏女士、王貴升先生及韓玉女士回避了表決。關聯交易的具

體內容詳見同日刊登的關聯交易公告。 

三、審議通過了《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》。 

公司第五屆董事會已屆滿，根據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

規定，經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查通過，董事會提名王福琴女士、曹宏

女士、王貴升先生、高宏彪先生、鄭怡女士、韓玉女士為公司第六屆

董事會非獨立董事候選人，傅代國先生、張劍渝先生、達捷先生為公

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。 

表決結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對 0 票，棄權 0 票。獨立董事意見見附

件一，董事候選人簡歷見附件二，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人聲明見附件

三，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見附件四。 

四、審議通過了《關於召開公司 2009 年第二次臨時股東大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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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》。 

公司決定於 2009 年 7 月 24 日召開 2009 年第二次臨時股東大會，

具體內容詳見同日刊登在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日報》上的《關於召

開公司 2009 年第二次臨時股東大會的通知》。 

表決結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對 0 票，棄權 0 票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會 

二 OO 九年七月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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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獨立董事意見 

 

作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＂） 的獨立董事，

根據中國證監會《關於在上市公司建立獨立董事制度的指導意見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規定，我們對公司2009年7月7日第五屆董事會第

五十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重大事項發表如下獨立意見： 

一、《關於控股子公司向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申請貳億元委託

貸款的議案》 

在公司董事會審議本次關聯交易前，我們已認真審閱議案內

容，並對本次關聯交易表示認可，現就本次關聯交易表決程序及對上

市公司全體股東是否公平發表獨立意見： 

1、公司董事會審議和表決《關於控股子公司向深圳茂業商廈有

限公司申請貳億元委託貸款的議案》程序合法有效，關聯董事回避了

表決。 

2、本次關聯交易遵循了公平、公正的客觀原則，未損害公司及

非關聯方股東的利益。 

3、同意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綿陽有限公司向深圳茂業商廈有

限公司申請總額度為貳億元人民幣的委託貸款。 

二、《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》 

1、本次董事會換屆選舉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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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關規定； 

2、經認真審查董事會提名的公司第六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個

人履歷、工作經歷等，認為其符合董事及獨立董事的任職資格，不存

在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市場禁入者並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況； 

3、同意董事會提名王福琴女士、曹宏女士、王貴升先生、高宏

彪先生、鄭怡女士、韓玉女士為公司第六屆董事會非獨立董事候選

人，傅代國先生、張劍渝先生、達捷先生為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

事候選人。 

 

 

獨立董事：郭元晞、傅代國、張劍渝 

聲明日期：二〇〇九年七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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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董事候選人簡歷 

王福琴，女，1970 年生，大專學歷。曾任深圳市聞和實業有限

公司營業部主任，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東門店店長、總經理助理、

副總經理、常務副總經理，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副總

經理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總經理，茂業國際控股有

限公司執行董事。 

曹宏，女，1971 年生，MBA 學歷。曾任職于深圳泰豐電子有限

公司，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，深圳茂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總經

理助理，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副總經理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，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，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董

事。 

王貴升，男，1970 年生，大學本科學歷，註冊會計師。曾任深

圳安惠實業公司財務經理，沃爾瑪商業諮詢(深圳)有限公司助理財務

總監，深圳茂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，成都人民商場（集

團）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茂業

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執行董事、首席執行官、合資格會計師。 

高宏彪，男，1969 年生，大專學歷。曾任成都人民商場股份有

限公司紡織部經理助理，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武侯分

場行銷部經理，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武侯分場總經理，

成都人民商場連鎖有限責任公司總經理，成都人民商場（集團）股份

有限公司綜超事業部總經理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總

經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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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怡，女，1972 年生，大學本科學歷，高級會計師，註冊會計

師。曾任成都人民商場(集團)股份有限公司北站分場財務經理，成都

人民商場(集團)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管理部副經理、經理、財務總監助

理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財務總監、董事會秘書。 

韓玉，女，1977年生，大學本科學歷。曾任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

司董事長秘書，重慶茂業百貨有限公司秘書處主任，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辦公室主任、監事、董事會秘書。現任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，山西茂業置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理。 

傅代國，男，1964 年生，管理學博士，會計學教授。曾任四川

省漢源縣水泥廠財務助理，四川省資產重組中心專案經理。現任西南

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，中國中青年財務成本研究會理事，成都市

會計電算化專家組成員，成都會計學會副會長，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

司獨立董事。 

張劍渝，男，1956 年生，管理學博士，教授。曾任西南財經大

學貿易經濟系講師，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理學院副院長。現任中國市

場學會理事，中國高校物價學會副會長，四川市場行銷學會副會長，

西南財經大學市場行銷研究所所長，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

事。 

達捷，男，1971 年生，經濟學博士，副研究員，註冊估價師，

西南財經大學客座教授。現任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與工業經濟

研究所副所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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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獨立董事提名人聲明 

 

提名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現就提名傅代國、張劍渝、

達捷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發表公

開聲明，被提名人與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間不存在任何影響被提

名人獨立性的關係，具體聲明如下：  

本次提名是在充分瞭解被提名人職業、學歷、職稱、詳細的工作

經歷、全部兼職等情況後作出的，被提名人已書面同意出任成商集團

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（參見候選人聲明），提

名人認為被提名人：  

一、根據法律、行政法規及其他有關規定，具備擔任上市公司董

事的資格；  

二、符合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任職條件；  

三、具備中國證監會《關於在上市公司建立獨立董事制度的指導

意見》所要求的獨立性：  

1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親屬、主要社會關係均不在成商集團股份

有限公司及其附屬企業任職；  

2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親屬不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已發行股份 1%的股東，也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

股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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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已發行股份 5%以上的股東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

東單位任職；  

4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年內不具有上述三項所列情形之一。  

四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親屬不是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

或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企業的董事（獨立董事）、監事、高級管理人

員；  

五、被提名人不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年內不是為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附屬企業，以及其控股股東提供財務、法律、諮詢等服務

的人員；  

六、被提名人不在與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東或者其

各自的附屬企業具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業務往來單

位的控股股東單位任職；  

七、被提名人不是國家公務員，或任職獨立董事不違反《中華人

民共和國公務員法》的規定；  

八、被提名人不是中管幹部（其他黨員領導幹部），或任職獨立

董事不違反中央紀委、中央組織部《關於規範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

退（離）休後擔任上市公司、基金管理公司獨立董事、獨立監事的通

知》（中紀發[2008]22 號）的規定。  

包括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內，被提名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

公司數量不超過五家，被提名人在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未

超過六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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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提名人已經根據上海證券交易所《關於加強上市公司獨立董事

任職資格備案工作的通知》（上證上字[2008]120號）第一條規定對

獨立董事候選人相關情形進行核實。  

本提名人保證上述聲明真實、完整和準確，不存在任何虛假陳述

或誤導成分，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虛假聲明可能導致的後果。  

 

 

提名人：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董  事  會 

        二〇〇九年七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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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 

 

聲明人傅代國，作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

事候選人，現公開聲明，本人保證不存在任何影響本人擔任成商集團

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獨立性的關係，具體聲明如下：  

一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、主要社會關係均不在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附屬企業任職；  

二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1%的股東，也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股

東；  

三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5%以上的股東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東

單位任職；  

四、本人最近一年內不具有上述三項所列情形之一；  

五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或

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企業的董事（獨立董事）、監事、高級管理人員；  

六、本人不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年內不是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

司及其附屬企業，以及其控股股東提供財務、法律、諮詢等服務的人

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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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人不在與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東或者其各自

的附屬企業具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業務往來單位的

控股股東單位任職；  

八、本人不是國家公務員，或任職獨立董事不違反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公務員法》的規定；  

九、本人不是中管幹部（其他黨員領導幹部），或任職獨立董事

不違反中央紀委、中央組織部《關於規範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

（離）休後擔任上市公司、基金管理公司獨立董事、獨立監事的通知》

（中紀發[2008]22號）的規定；  

十、本人沒有從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

係的機構和人員取得額外的、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；  

十一、本人符合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任職條

件；  

十二、本人不存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規定的不得擔任公

司董事的情形；  

十三、本人保證向擬任職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履歷表等

相關個人資訊資料的真實、準確、完整。  

包括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內，本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

數量不超過五家，本人在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未超過六

年。  

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，保證上述聲明真實、完整和準

確，不存在任何虛假陳述或誤導成分，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虛假聲明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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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導致的後果。上海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任職資格和

獨立性。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，將遵守中國證監會發佈的

規章、規定、通知以及上海證券交易所業務規則的要求，接受上海證

券交易所的監管，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履行職責，作出獨立判

斷，不受公司主要股東、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關係的單

位或個人的影響。  

 

聲明人：傅代國 

二〇〇九年七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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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 

 

聲明人張劍渝，作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

事候選人，現公開聲明，本人保證不存在任何影響本人擔任成商集團

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獨立性的關係，具體聲明如下：  

一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、主要社會關係均不在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附屬企業任職；  

二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1%的股東，也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股

東；  

三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5%以上的股東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東

單位任職；  

四、本人最近一年內不具有上述三項所列情形之一；  

五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或

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企業的董事（獨立董事）、監事、高級管理人員；  

六、本人不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年內不是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

司及其附屬企業，以及其控股股東提供財務、法律、諮詢等服務的人

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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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人不在與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東或者其各自

的附屬企業具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業務往來單位的

控股股東單位任職；  

八、本人不是國家公務員，或任職獨立董事不違反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公務員法》的規定；  

九、本人不是中管幹部（其他黨員領導幹部），或任職獨立董事

不違反中央紀委、中央組織部《關於規範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

（離）休後擔任上市公司、基金管理公司獨立董事、獨立監事的通知》

（中紀發[2008]22號）的規定；  

十、本人沒有從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

係的機構和人員取得額外的、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；  

十一、本人符合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任職條

件；  

十二、本人不存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規定的不得擔任公

司董事的情形；  

十三、本人保證向擬任職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履歷表等

相關個人資訊資料的真實、準確、完整。  

包括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內，本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

數量不超過五家，本人在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未超過六

年。  

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，保證上述聲明真實、完整和準

確，不存在任何虛假陳述或誤導成分，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虛假聲明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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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導致的後果。上海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任職資格和

獨立性。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，將遵守中國證監會發佈的

規章、規定、通知以及上海證券交易所業務規則的要求，接受上海證

券交易所的監管，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履行職責，作出獨立判

斷，不受公司主要股東、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關係的單

位或個人的影響。  

 

聲明人：張劍渝 

二〇〇九年七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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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 

 

聲明人達捷，作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屆董事會獨立董事

候選人，現公開聲明，本人保證不存在任何影響本人擔任成商集團股

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獨立性的關係，具體聲明如下：  

一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、主要社會關係均不在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附屬企業任職；  

二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1%的股東，也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股

東；  

三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成商集團股份有限

公司已發行股份 5%以上的股東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東

單位任職；  

四、本人最近一年內不具有上述三項所列情形之一；  

五、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或

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企業的董事（獨立董事）、監事、高級管理人員；  

六、本人不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年內不是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

司及其附屬企業，以及其控股股東提供財務、法律、諮詢等服務的人

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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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人不在與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東或者其各自

的附屬企業具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，也不在該業務往來單位的

控股股東單位任職；  

八、本人不是國家公務員，或任職獨立董事不違反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公務員法》的規定；  

九、本人不是中管幹部（其他黨員領導幹部），或任職獨立董事

不違反中央紀委、中央組織部《關於規範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

（離）休後擔任上市公司、基金管理公司獨立董事、獨立監事的通知》

（中紀發[2008]22號）的規定；  

十、本人沒有從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

係的機構和人員取得額外的、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；  

十一、本人符合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任職條

件；  

十二、本人不存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規定的不得擔任公

司董事的情形；  

十三、本人保證向擬任職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履歷表等

相關個人資訊資料的真實、準確、完整。  

包括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內，本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

數量不超過五家，本人在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未超過六

年。  

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，保證上述聲明真實、完整和準

確，不存在任何虛假陳述或誤導成分，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虛假聲明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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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導致的後果。上海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任職資格和

獨立性。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，將遵守中國證監會發佈的

規章、規定、通知以及上海證券交易所業務規則的要求，接受上海證

券交易所的監管，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履行職責，作出獨立判

斷，不受公司主要股東、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關係的單

位或個人的影響。  

 

聲明人：達捷 

二〇〇九年七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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